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开题答辩实施办法

为了优化博士生培养流程，进一步提高博士论文的质量，根据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》【浙大发研[2020]45号】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《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开题答辩实施办法》。
一、开题答辩申请条件：
1、通过博士生中期考核；（国际留学生从2021级开始）
2、完成开题报告内容。
二、开题报告撰写要求
1、综述国内外研究动态，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；
2、研究的基本内容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；
3、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；
4、研究工作进度；
5、主要参考文献；
6、开题报告字数不得少于2万字；
   7、开题报告格式参照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编写规则》。
三、开题答辩程序
1、博士生完成开题报告内容，经导师签字同意后，在学院规定时间内将申请材料提交各学科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博士生开题答辩由各学科统一组织，原则上要求线下开展。答辩组成员由校内外3-5名具有博导资格的教师组成，外系或外专业的委员不少于1人。开题答辩组成员应对开题报告提出修改意见，对开题报告的选题依据、创新性、难度、可行性及预期结果、口头报告情况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判。
3、开题答辩完成后，博士研究生应根据专家意见对开题报告进行认真修改，并登陆研究生管理系统开题界面上传开题报告。
4、开题答辩未获通过者，应修改完善开题报告，经导师、学科确认同意后再次提出答辩申请。博士生开题答辩两次不通过者，原则上应转为硕士生或予以退学处理。
四、时间要求
博士生研究生开题答辩原则上一年两次。博士研究生在通过开题答辩后，须认真撰写学位论文。研究生开题答辩与学位论文送审至少间隔9个月。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审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六、本办法由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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